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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本附加条款”）须附加于保险合同列明的主险条款使用。

本附加险合同所附属的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即行终止。

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本附加条款未约定事项，以主险条款为准。本附加条款约定

事项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保险人按照与投保人的约定承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住院津贴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等待期后（续保不受等待期的

限制）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感染”），经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具有合法资质的专

科医生确诊新冠感染并必须住院治疗的，保险人按照实际住院天数（见释义）扣除保险合同约定的

免赔天数后，乘以每日住院津贴金额向被保险人给付住院津贴保险金，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累计给

付住院津贴保险金的天数不超过九十天（含）。 

免赔天数和每日住院津贴金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保险期间 

第三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险合同相同。 

责任免除 

第四条 出现下列任一情形时，保险人不承担本附加条款的保险责任： 

(一) 被保险人在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起始日前或等待期内已确诊新冠感染的（不包括新

冠感染已治愈的情形）； 

(二) 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具有合法资质的专科医生确诊新冠感染的； 

(三) 被保险人在新冠感染之前已经患有恶性肿瘤Ⅳ期、患有艾滋病，以及长期使用皮质类固

醇或其他免疫抑制药物导致免疫功能减退状态； 

(四) 主险合同约定的其他责任免除事项（但其中若主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受病毒感染、直接

或间接由流行疫病或大规模流行疫病爆发引起的责任免除事项的，则此两项责任免除事项不适用于

本附加险合同）。 

 保险金的申请  

第五条 保险金申请人基于本附加险合同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

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

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 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 保险单或保险凭证正本； 

(三) 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四) 保险金受益人身份证明； 

(五) 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确诊被保险人新冠感染的病历、诊断证明和相关检查报告（包括不



限于核酸检测报告、肺部影像学 CT 光片及影像学报告等）； 

(六) 索赔材料由境外机构或人员出具的，需提供境外出险地合法公证机构出具的对该材料的有

效性及真实性进行公证的公证书，或由中国驻当地所在国使领馆出具的对该材料的认证书； 

(七) 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

料； 

(八) 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作为保险金申请人索赔时，需提供公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其具备保险金请

求权及所享份额等事宜的公证文件； 

(九) 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

等相关证明文件。 

释义 

1. 新型冠状病毒：指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CTV）命名为“SARS-CoV-2”的冠状病毒。 

2. 等待期：指自本附加险合同生效日起计算的一段时间，具体天数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在投保

时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上载明。在等待期内发生本附加险合同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本附加

险合同保险金的责任。 

3. 专科医生： 

1) 在中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是指同时满足以下四项资格条件的医生： 

a. 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  

b. 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执业证书》，并按期到相关部门登记注册；  

c. 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治医师或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师职称证书》；  

d. 在二级或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相应科室从事临床工作三年以上。 

2) 在中国境外（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是指具有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

执业资格证书并在相应科室从事临床工作三年以上的医生。 

4. 认可的医疗机构： 

1) 在中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是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政部门评审确

定的二级或以上的公立医院或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特定传染病诊治定点医院。 

2) 在中国境外（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是指保险人认可的根据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法律

规定合法成立、运营并符合以下标准的医疗机构：主要运营目的是以住院病人形式提供接待患病、

受伤的人并为其提供医疗护理和治疗；在一名或若干医生的指导下为病人治疗，其中最少有一名合

法执业资格的驻院医生驻诊；维持足够妥善的设备为病人提供医学诊断和治疗，并于机构内或由其

管理的地方提供进行各种手术的设备；有合法执业的护士提供和指导二十四小时的全职护理服务； 

3) 但均不包括以下或类似的医疗机构：精神病院、老人院、疗养院、戒毒中心和戒酒中心、

健康中心或天然治疗所、疗养或康复院。 

5. 住院：指被保险人经医生根据临床诊断，必须入住医院之正式病房进行治疗，正式办理入

院手续且连续住院十二小时以上，但不包括入住门诊观察室、家庭病床、其它挂床住院及不合理的



住院。如被保险人因非医疗目的自行离开病房十二小时（含）以上，视为自动出院。 

6. 挂床住院：指被保险人住院过程中一日内未接受与入院诊断相关的检查和治疗，或一日内

住院不满二十四小时，遵医嘱到外院接受临时诊疗的除外。 

7. 实际住院天数：指被保险人在医院住院部病房内实际的住院治疗日数。住院满二十四小时

为一日，但不含被保险人在住院治疗期间擅自离院期间的日数。 

 

 

 


